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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陳世玟
電話：03-8462860分機575
傳真：03-8572660
電子信箱：shihwen1216@gmail.com

受文者：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7月2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00130556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各校鐘點費彙整表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學生於疫情期間停止到校改

採居家線上學習，公私立中小學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

彈性給薪」一案，請貴校協助填報教學支援人員鐘點費支給

情形，並於110年7月7日(三)前回傳檔案，以利彙整本案統計

資料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同國教署)110年7月1日臺

教國署國字第1100081480號函暨行政院110年6月25日院臺教

字第110017747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教育部110年5月20日、5月25日、6月7日通報，自110年5月
19日至7月2日止，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學（幼）

生停止到校上課，學校改採線上教學(可採同步、非同步或

混成線上教學方式)，學生居家遠端學習不到校，線上教學

為正式課程，暑假期間不另行補課為原則；復依國教署110
年5月25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00064447號函，業請各校協助

教學支援人員運用教學設備進行課程教學，不宜逕予停止相

關課程，影響學生權益。併予敘明。

三、另依國教署110年5月20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00063309號函，

有關線上教學實施，教師得視學生年齡階段，以同步視訊、

非同步預錄影片、線上學習資源、公視徵用頻道、通訊軟體

進行課程作業指導等多元方式，均可視為教師進行課程教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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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發文方式：紙本遞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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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工作內容，並採彈性、從寬認定原則給付教學人員鐘點費

用。

四、援上，學校應依原定每周排定之授課節數，按月支給教學支

援工作人員鐘點費，其經費由國教署原補助經費或學校及地

方政府原編列支相關預算支應，至教支人員停止上班而影響

收入及生活，依疫情期間紓困之精神應予協助，依行政院核

定彈性給薪方式發放，方案內容如下：

(一)實施對象：適用學校於110年5月18日宣布停學前，原已安

排5月19日後至學校教授本土語文課程之教學支援工作人

員。

(二)補助期間：學校應依110年5月18日宣布停課前原已排定時

數，給付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鐘點費。學校原已安

排5月19日至7月2日之排課節數，業依照原排定課程時數

授課並給付鐘點費，不須另行補發鐘點費；其未實際授課

節數請依本補助方案發給鐘點費。

(三)經費來源：由國教署補助經費或學校及地方政府原編列之

相關預算支應。

(四)申請方式：教學支援人員免申請，由學校主動依原定每週

課表授課節數逕為補發鐘點費，並於7月10日前補發完成

，並應通知當事人知悉。

五、為利國教署掌握本補助方案辦理情形，請貴校於110年7月7
日(三)前免備文，將填報完成之附件檔案(附件1)，惠寄至承

辦人電子信箱(shihwen1216@gmail.com)，以利彙整本案統計

資料及報送國教署事宜。

六、倘對上開事項如有疑問請洽詢(閩客)陳世玟老師、(原)劉康

正校長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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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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